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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宪政与弹劾制度 

傅思明 王 震

    韩国大国家党和民主党以总统卢武铉言论有违《选举法》、亲信非法收受政治资金和韩国经济形势糟

糕为由，向国会提出弹劾请求，并以法定的２／３以上的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弹劾总统的议案。这是韩国５

６年宪政史上，首次由国会通过的弹劾现任总统案。人们在关注该案的同时，有必要了解韩国的宪政制

度。 

一、韩国的宪政史 

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，充分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。然而，自１９４８年诞生

第一部宪法，韩国已９次修宪。修宪焦点大都集中在总统任期或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上。宪法的权威一

直受到挑战和质疑。可以说，韩国的宪政史是令人失望的宪政史。  

１９４８年韩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实行一院制国会，建立了行使弹劾权的弹劾裁判所。１９５２年修宪时改

一院制为两院制，并规定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。１９６０年修宪时，沿用两院制，但规定总统由国会

选举产生，在两院联席会议上总统须获得在籍国会议员２／３以上的赞成。这个时期，整个国家机构是按

照议会内阁制的形式运作。１９６２年修宪，改两院制为一院制，采用总统制，总统不对国会负责并对国

会行使解散权，国会的权限受到进一步削弱。１９８０年韩国颁布新宪法，扩大了国会的权限，为了保障

国会的自主权，还明确规定了国会享有国政调查权，扩大了国会职权。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首要精神。

因此，随着民主改革的进行和影响，社会大众普遍要求进一步扩大国会的职权，提高国会在国家宪政体制

中的地位。１９８７年修宪取消了总统的国会解散权，恢复了国会的国政监察权，国会地位得以加强，总

统的权限得以限制。通常情况下，总统要想对抗国会，一是对其实施强制解散。当前在韩国实施强制解散

自然不大现实，而总统又无解散国会之法定职权。二是自己的政党在国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席位，但现在

支持卢武铉的新党在国会中显然孤掌难鸣。由于以上两点卢武铉都不具备，因此，面对国会的弹劾，他只

能把希望寄托于宪法法院的最终判决了。 

二、相互制衡的府院关系 

韩国的权力结构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建立。国会、总统、法院相互制约和平衡。韩国是总统制国家，法院依

据宪法独立行使职权。但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，体现了议会主义原理。 

韩国国会共有议席２７３个，实有议席２７２个。国会是立法机关，但自韩国建立共和国政府以来，行政

和立法之间的关系便呈现一强一弱的特点，立法形同行政的从属机构。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之争由来已久。 

韩国现行宪法规定，国会与政府在组成上各自独立，总统不能兼任国会议员，总统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，

宪法法院院长、总理等成员由总统任命，但要得到国会同意。国会议员也由国民直接选举产生。总统除受

到弹劾追诉外，其任期不受国会制约，也不对国会负责。总统也不能解散国会。 

弹劾追诉权是国会的三大权限之一。国会依照宪法或法律规定的程序议决追诉。以总统为首的政府高级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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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在执行公务的行为违背宪法和法律而犯有重大错误时，如果国会在籍议员的半数以上提议弹劾追诉，

则以大会的决议形式回复给法制司法委员会进行调查。司法委员会的委员长向宪法法院提出的追诉决议书

得到在籍议员２／３以上赞成就通过弹劾案。弹劾追诉不具有刑事审判性质，而是有惩戒处罚的性质。 

根据《国会法》第１３４条的规定，在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将弹劾表决书副本送达总统的同时，总统的权

限和职务立即停止。总统职务最长停止６个月，军队统帅权、戒严宣告权、缔结和批准条约、对外交使节

的任命及派遣等在宪法中保障的总统权限都要让渡给总理。受宪法保障的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为执行

部领袖的地位等两个权限和职务都被停止。因此，卢武铉总统将不会任命公务员、召集和支持国务会议并

无法出席国会会议、巡视政府部门和听取汇报，直到宪法法院作出裁决。 

三、宪法法院的作用 

韩国宪法法院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，与议会、总统都是国家主权的行使机关。它的设立极大地改变了公

众对宪法和政府权力的态度，其积极作用意味着韩国宪政的发展。宪法法院由９名法官组成，其中由总统

任命３名，从大法官和国会中各选出３名。宪法法院实行“一事不再理”制度。宪法裁判权属于宪法法

院，无论是议会的行为还是总统的行为，都置于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之下。 

宪法法院的裁判一般由法官全员组成的审判部主持，依宪法、法律和良心审判。弹劾案件的裁判由宪法法

院管辖，宪法法院拥有最终裁决权。弹劾决定有法官中六人赞成方可通过。自接受审判事件之日起１８０

天内须宣告终局决定。当认定弹劾审判请求有理由时，宪法法院有权宣告罢免总统的决定，且５年内不能

当选为公务员，并得追究其民事、刑事责任。因此，宪法法院的判定结果对卢武铉的命运才具有最终决定

意义。如果弹劾追诉在宪法法院被推翻，卢武铉将继续自己的总统一职。舆论普遍认为，弹劾追诉很难在

宪法法院通过。就政治资金而言，韩国政党主要依靠个人和团体的捐款，仅靠国库提供的少量政治资金是

难以对付巨额选举费用的。于是在政党竞选过程中不断爆发金钱政治的丑闻。卢泰愚当政期间曾筹集了５

０００亿韩元政治资金。金大中从卢泰愚处收受了２０亿韩元，并称金泳三也从卢泰愚处收受了比自己多

数倍的资金。如果以此弹劾卢武铉，历届总统都该被弹劾。卢武铉公开支持新党的言论虽不妥，也不是总

统遭弹劾所适用的“影响国家安危的重大违法事件”。 

文章来源：《人民法院报》2004年4月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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